附件3

专家服务保密承诺书

鉴于本人为贵单位提供安全指导服务，本人在服务过程中可能涉及单位工作秘密。根据《中华人名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名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及贵单位有关保密规章制度，为防止失、泄密事件发生，本人郑重承诺如下：
本人将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按照有关保密法律法规和贵单位的要求，接受贵单位的保密提醒和教育，加强服务全过程的保密管理；
由于本人有意或疏忽大意而造成的单位秘密信息或工作秘密信息的泄露，本人将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全部责任，包括法律责任。
本承诺书自本人签字起生效，直至聘任关系终止后满12个月（1年）止。
           承诺方（签字）：           日期：
7

